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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项目报告亮点回顾

驰名商标保护的沿革背景&异化与纠偏

企业对驰名商标保护的价值性需求

价值回归及企业品牌的其他保护路径选择



01 课题组项目报告亮点回顾



1. “驰名商标是荣誉称号”逐渐异化为荣誉评选，背离了驰名商标制度用以加强对相关市场领域内

受众熟知的商标加强保护的初衷

2. 驰名商标“按需认定”原则对遏制驰名商标认定泛滥、异化为荣誉称号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将驰名事实单纯作为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构成要件，“按需认定”限缩成商标审查及商

标侵权判定之“需”，容易不合理地减损驰名商标保护法律效果

4. 完善“按需认定”法律适用规则，平衡制度保护与防止滥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驰名商标专题研究组项目报告  亮点回顾



02 驰名商标保护的沿革背景&

异化与纠偏



一、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历史使命

1

2

3

国际公约的推动

自1925年修订的《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首次引入驰名商标条款，其核心是保护未注册驰名商标，防止“抢注”导致的消费者混

淆，维护国际贸易中的商标信誉。

1994年《TRIPs协定》第16条第3款，突破保护到不相同、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类别，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商标保护的基本面貌。

中国制度的起步

2001年《商标法》正式确立驰名商标保护制度，标志着从“被动防御”到“主动保护”的转变，助力企业抵御恶意抢注与跨类

侵权。

特殊保护的价值内核

通过跨类保护、禁止混淆与淡化，驰名商标制度不仅保护企业商誉，更维护了市场秩序与消费者信任，成为企业参与国内、国

际竞争的“护城河”



1997年的商标局保护记录



二、异化：制度偏离与企业的功利化诉求

基于前述，2009年最高院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确立“按需认定”原则

企业的“标签崇拜”

异化为企业营销工具：荣誉称

号，用于广告宣传

司法认定中的策略性诉讼：虚

构侵权纠纷，人为制造案件

行政认定中的寻租空间：早期

行政认定程序缺乏透明度，存

在权力寻租空间。

地方政府的政绩驱动

以驰名商标数量作为经济指标，

提供财政奖励与政策倾斜，导

致“为认定而认定”的非理性

竞争

法律保护的泛化危机

过度跨类保护：某些案件中，驰名商

标的跨类保护范围被不合理扩大，过

度扩张的跨类保护挤压中小企业创新

空间

忽视实际使用要求：部分企业通过认

定驰名商标维护“僵尸商标”，而非

基于实际使用需求

驰名商标制度在实践中逐渐偏离初衷，异化为商业符号与行政指标



 

 

 

三、纠偏：价值回归&制度重构 2013年《商标法》修订，标志着制度向价值本质的回归；

12年后，亟待制度进一步重构

立法层面的改革

禁止商业化宣传：切断“驰名商标”的荣誉属性，回归法律保护工具定位。

个案认定原则：仅在个案纠纷中按需认定。

2023年《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驰名条款归入总则

ü“驰名商标认定”表述改为“确认商标驰名情况”——更为审慎，避免过度渲染其特殊地位

行政、司法实践

的严格化

证据标准提升：要求企业提供商标使用时长、市场份额、广告投入等客观数据，严打虚假诉讼。

跨类保护限缩：以“混淆可能性”和“淡化风险”为边界，防止保护范围无限扩张。

行政机制的支持

与创新

取消地方政府对驰名商标的财政奖励政策

北京试点经验：2025年3月，《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工作要点》

发布，将驰名商标、老字号纳入预防性保护数据库，审慎审查企业名称登记，从源头遏制抢注。



03 企业对驰名商标保护的

价值性需求



升级法律保护

市场竞争的威
慑武器

品牌资产增值
放大器

激励创新，保
护企业投入

企业出海、全
球化战略杠杆

政策红利的触
发机制

企业对驰名商标保护

的价值性需求



一、升级法律保护：突破注册类别的限制

n 普通商标仅在注册类别内受保护，驰名商标可依据《商标法》第13条获得跨类

保护。

• "防御性权利"对企业多元化布局至关重要

• 防止品牌被恶意侵权，维护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品牌形象

n 普通商标权人仅能基于商标权针对注册满五年内的商标主张权利，驰名商标所

有人可针对恶意注册商标突破五年的时间限制。

n 驰名商标的强保护属性可覆盖新兴领域：短视频平台关键词引流、元宇宙虚拟

商品侵权

• 爱马仕奢侈品品牌凭借驰名地位，认定其NFT平台发行未授权数字商品 Birkin VS MetaBirkins



案例1：渣打银行 vs 虎头局渣打饼行民事、行政双料驰名商标保护

n “渣打”“Chartered”“Standard Chartered” “Standard Chartered Bank”四件

商标经过长期大力度的宣传使用，已经获得较强影响力，在第36类银行、金融

服务上处于驰名状态。

n 第三人将诉争商标注册使用于餐饮服务领域，易导致相关公众对服务来源产生

混淆误认或联想关联，客观上损害了原告商标的显著性和市场声誉，构成对原

告权益的侵害

首次驰名保护



案例2：“FERRERO ROCHER”商标无效宣告行政诉讼纠纷案

n 每一颗费列罗金球巧克力产品上均使用了“FERERRO 

ROCHER”商标

n 此前案件仅用“费列罗”中文商标加以保护

n 回归认定本源，按需认定

n 诉争商标：

n 使用在“眼镜”等商品上
引证商标：

首次驰名保护



驰名程度 恶   意

案例3：亿利唐纳森商标行政诉讼纠纷案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定原告“唐

纳 森  DONALDSON” 商 标 在

“滤清器;工业除尘器”商品上在

2008年之前已达到驰名程度

A. 诉争商标完整包含两大知名滤清

器品牌“亿利”“唐纳森”；

B. 第三人与知名滤清器品牌“亿利”

企业同属于河北省清河县；

C. 第三人为滤清器生产厂家法定代

表人，系原告的同业竞争者

首次驰名保护
突破五年时间限制（诉争商标注册12年）

引证商标：

诉争商标：



01. 02.

03. 04.

二、市场竞争中的威慑武器

n 商号侵权拦截：禁止他人将驰名商标作为企

业名称使用

n 深圳《商事主体名称登记驰名商标和知名字

号保护办法》纳入保护名录，主动拦截机制

n 反假冒效率提升：市场监管部门对驰名商

标产品的打假响应速度加快

n 反淡化保护：防止商标显著性被稀释，企

业可主动打击弱化品牌独特性的行为

n 阿司匹林 VS Jeep

n 域名抢注阻击：通过驰名商标认定快速夺

回被恶意注册的域名

n 宜家"ikea.com.cn"案



三、品牌资产增值放大器

提升市场影响力

• 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能够扩大企业

的品牌影响力，使其在不同领域和

市场中获得更广泛的保护。

• 有助于企业在多元化经营和市场拓

展中占据优势

融资杠杆

• 金融机构更接受驰名商标作为质押

标的

• 白酒品牌曾凭此获得百亿级授信

估值溢价

• 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能够扩大企业

的品牌影响力，使其在不同领域和

市场中获得更广泛的保护。

• 有助于企业在多元化经营和市场拓

展中占据优势

反映企业信誉

•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审查审理指南》：

列入异常经营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或近三年内存在

股权冻结、欠税、刑事犯罪等情况的当事

人，商标将不再考虑驰名商标保护



案例4：“长隆“系列商标无效宣告案

2019中华商标协会
优秀商标代理案例奖首次驰名保护

同时认定在两个类

别构成驰名商标

第41类“提供娱乐

设施”等服务

第43类“饭店”等

服务



01

n 对投入大量资源打造的知名品

牌的法律保障

n 更愿意在技术研发、产品质量

提升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大投

入，以提升品牌价值

保护企业投入

02

n 获得与其品牌价值相匹配的法律

保护，激发企业不断创新的动力

n 鼓励企业通过创新提升品牌的核

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激发创新动力

四、

激励创新，

保护企业投入



五、企业出海、全球化战略杠杆

符合国际公约规则

• 根据《巴黎公约》《TRIPS协

定》的规定，驰名商标享有特

殊保护

• 企业通过获得驰名商标认定，

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规则，

提升国际竞争力

提升全球市场影响力

• 驰名商标提升企业在全球

市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 有助于企业在海外市场获

得消费者的认可，拓展国

际市场份额

全球化竞争支持

• 降低跨境维权成本，提

高成功率



案例5：五粮液商标韩国异议案

韩国知识产权局裁决：

根据异议方提出的观点和证据材料，引证商标不仅在中国为

驰名商标，而且在韩国也被认为是驰名商标。

被异议商标应视为从非公平竞争角度出发，而申请注册该商

标，从而误导消费者，造成与商标相关商品的原产地的混淆，

故驳回韩国注册方的注册申请。



六、政策红利的触发机制

政府专项资金

部分地区仍对获得驰名商标保护
的企业给予奖励

01

上市合规背书

科创板问询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
披露驰名商标保护情况

02



04 驰名商标价值回归及企业

品牌的其他保护路径选择



• 品牌资产保护：防止商标被淡化、

丑化或弱化，维护市场识别力

• 全球化竞争支持：降低维权成本

企业的真实需求

• 私权与公共利益的调和：避免过

度保护挤压公共领域

• 中小企业平等保护：优化商标审

查系统，建立全国统一数据库与

快速维权通道

制度的平衡艺术

• AI辅助审查：通过数字化技术减

少审查随意性，提高可预见性。

• 社会认知重塑：通过普法宣传区

分“法律保护”与“质量认证”，

引导企业重视商标的实际使用价

值

技术赋能与观念革新

一、价值回归：企业需求与制度平衡的未来方向
       ——企业的核心诉求并非“特殊待遇”，而是公平竞争环境与商誉保护机制的完善



中华商标协会知名商标品牌评价

《上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

《北京重点商标保护名录》

二、

企业品牌的

其他保护路径选择



结语：

回归本质，

共筑良性生态
驰名商标制度不应是企业的“镀金工具”，而应是商誉保护的“法治盾

牌”。从特殊保护到价值回归的历程，既是制度自我修正的过程，也是

企业从“功利竞争”走向“价值创造”的觉醒之路。

唯有立法、司法、行政与企业多方协同，才能构建一个既保护创新活力、

又维护公平秩序的商标生态圈。


